附件1：
艺术、图书资料和群众文化系列高、中级专家

评委库成员推荐选拔办法

    根据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职称评审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21〕28号）精神，结合省文旅厅主管的艺术、图书资料和群众文化三个系列评审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推荐选拔范围
（一）全省文旅系统符合条件的人员；

（二）已转企院团符合条件的人员；

（三）省内高等院校符合条件的人员；

（四）省直其它系统、科研单位符合条件的人员。

二、推荐选拔条件

被推荐的专家评委库成员人选必须具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能正确掌握并执行职称政策，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认真履职，公道正派，群众公认。

  （一）高级专家评委库成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1、从事本专业或相近领域专业技术工作10年以上，取得本系列（专业）正高级职称3年及以上。

2、学术造诣深，知识面广，在本专业同行专家中有较高的知名度，熟悉本专业国内外现状和理论研究动态；

3、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全面掌握本专业技能和有关技术标准，参加过省部级以上专业课题的研究或担任过大型比赛活动的评委等，能熟练指导本专业的全面工作；

4、具备完成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能力，在聘期内有参加评审工作的时间和精力；

5、除本行业领域紧缺人才外，已退休的专业技术人才原则上不再作为入库专家人选。专业技术人才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在受处分期间不得作为入库专家人选。

（二）中级评委库成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1、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10年以上，取得本系列（专业）副高级职称3年以上或具有高一级职称。

2、有一定的学术造诣，知识面较广，熟悉本专业省内外现状和发展动态；

3、有较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熟练掌握本专业有关的技能和标准、规范，能熟练指导本专业工作；

4、具备完成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能力，在聘期内有参加评审工作的时间和精力；

5、除本行业领域紧缺人才外，已退休的专业技术人才原则上不再作为入库专家人选。专业技术人才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在受处分期间不得作为入库专家人选。

三、推荐选拔程序

（一）高级评委库成员由所在单位推荐，省文旅厅汇总、遴选,提出建议名单，省人社厅审核批准；

（二）中级评委库成员由所在单位推荐，省文旅厅汇总、遴选、确定，报省人社厅备案；

（三）凡拟推荐选拔的评委库成员，均需填写《评委推荐登记表》，并由所在单位加注意见，加盖公章后报省文旅厅人事处；

（四）为保证评审工作的公正性，评委库成员名单一律不对外公布。

四、评委库成员日常管理
（一）评委库成员实行聘任制，聘期为三年。

（二）评委库建立后，将实行动态管理，对严格遵守评审纪律，认真履行职责的评委可以实行期满续聘，对不适应评审工作的评委期满后不再续聘，对违反评审工作纪律的评委随时解聘，并视情节给予相关纪律处分，对因工作需要并符合条件的人员可随时聘任入库。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